輔仁大學統計資訊學系

張王謂基金會清寒獎學金申請辦法
98學年度第5次系所務會議通過2010.01.20

99學年度第1次系所務會議修正2010.10.06
100學年度第3次獎學金審查會議建議修正2012.03.22

103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2014.11.06

104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2015.11.25

一、宗旨：為鼓勵家境清寒學生勵志向學，助其順利完成學業。

二、獎學金來源：統計資訊學系第八屆畢業系友張銘祥先生所成立的「張王謂基金會」捐款。
三、對象：統計資訊學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。
四、名額及金額：大學部大一至大四兩班共八名、研究所兩名為原則，每名新台幣參萬元（每年得依實際狀況調整）。
五、申請時間：每學期一次，第一學期截止日為10月15日；第二學期截止日為3月15日。(遇假日則順延一日)
六、申請資格：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本獎學金：

（一）以領有鄉、鎮、市公所或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為優先考量；如無前述證明，而有父母雙亡、單親家庭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或生活困難者，亦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。
（二）成績無限制。

（三）父母親無大學文憑者優先考量。

（四）家庭年收入未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者優先考量。
（五）其他突發或特殊狀況。

七、為支持同學完成學業，已獲獎助同學可逐年提出申請，列為優先考量。
八、申請本獎學金應檢具下列相關資料：

（一）清寒獎學金申請書（請用制式表格）。

（二）自傳及相關事蹟描述（格式不拘）。
（三）低收入戶證明或其他佐證。（前一年度家庭所得證明）
九、審查時間：每年十月底、以及三月底前由審查小組進行審查。審查小組由張銘祥先生、統計資訊學系主任、推薦師長等或其指定代理人共五至七人組成（每年得依實際狀況調整）。
十、頒發時間：每年十二月、以及四月頒發獎學金，並擇期於公開場合頒發獎狀。
十一、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院長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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